
1、一般民眾申辦「臺中市東勢區公所辦理東勢區區民身故喪葬補助」： 

請領人等同收據抬頭：1、配偶。 

2、子女：同順位二人(含)以上者，應推派一人代表申請。 

3、孫子女：同順位二人(含)以上者，應推派一人代表申請。 

4、父母：同順位二人(含)以上者，應推派一人代表申請。 

5、兄弟姐妹：同順位二人(含)以上者，應推派一人代表申請。 

6、祖父母：同順位二人(含)以上者，應推派一人代表申請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亡者姓名 

即申請人 



2、開立二聯式統一發票，買受人為申請人，品名應標示身故者姓名喪葬費用，或於備註欄註記身故者姓

名。 

  (1)範例 1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(2)範例 2： 

 


